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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电灾害鉴定

办

事

指

南

金昌市气象局

一、申办主体

自然人 , 企业法人 , 事业法人 , 社会组织法人 , 非法人企业 , 行政机关 , 其他组织二、受理条件

一、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； 二、申报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。
三、承诺时限

即办件(申报材料齐全）
四、是否收费
本行政确认事项不收费
五、咨询及投诉电话

咨询电话：0935-8319711

投诉电话：0935-8325909

六、办理地点
金昌市金川区延安西路20号市政府政务大厅综合受理（帮办）服务区综合事务窗口

七、申报材料
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材料

形式
	材料

详细要求

	1
	雷电灾害调查鉴定申请表
	纸质或电子
	政务服务大厅综合受理窗口提供，现场填写或登陆政务服务网下载填写





